第十七届内蒙古新闻奖定评评选程序
    

实到评委超过全体评委4/5方可评选。评委将分为6个小组分项目评议、讨论参评作品，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筛选参评作品，评选出各小组一、二、三等候选作品。评委会全体会议听取各小组评选汇报后，集体评议、讨论各小组候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获奖作品。

  一、二等奖实行差额评选，差额数不少于设奖数额的20%。三等奖实行等额评选。一等奖须获得实到评委2/3的赞成票，二、三等奖须获得实到评委半数以上的赞成票。 
    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作品多于设奖数额，按得票顺序从多向少取齐；如最后一个出现并列时，须经全体评委再表决，得票多者获奖。 
    如达到规定票数的作品数少于设奖数额，其空缺的设奖名额空缺不补。 
    为调动更多新闻单位的积极性，在消息，评论，通讯（专题），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中，每个刊播单位获一等奖一般不超过1个。 
    评选结束后，评委名单、评选程序将随评选结果在内蒙古新闻网上公示，网上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评选委员会委托内蒙古记协评奖办公室受理公示期间有关举报，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认真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评委会领导小组决定。
    核查工作结束并报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后，正式揭晓获奖作品名单。
    本评选程序由当届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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